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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局中區分局與全聯會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

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第 24次聯席會議紀錄 

時間： 97 年 3 月 13 日下午 1 時  

地點：本分局 10 樓第 1 會議室  

出席人員：（依據姓氏筆劃順序排續）  

全聯會全民健保中區分區委員會  

石委員家璧、朱委員子文、吳委員成

才、吳委員佳潓、呂委員樹東、李

委員俊超、林委員天經、張委員明

遠、張委員標能、陳委員育志、游

委員振渥、黃委員廷芳、楊委員浚維、

董委員錦川、劉委員明仁、顏委員

榮俊、羅委員界山  

 

健保局中區分局 

丁副經理增輝、陳組長墩仁、楊主

任育英、江專員權富、程課長千花、

林淑惠、洪文琦、陳淑英  

列席人員：成錦瑩、陳明麗  

請假人員：周委員明勇、郭委員景星、吳委員棋

祥  

主   席：陳經理明哲、陳主任委員長泰  

紀   錄：李秀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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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宣布開會  

貳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報告（詳

會議資料）  

參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肆、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中區分局報告  

本轄區牙醫總額執行概況及相關資料分析（請詳會

議資料）。 

決定：  

1、有關 96 年牙醫申訴、抱怨案件共 180件，其中以

分多次診療(如補牙)未合併處置 48 件；未告知作

何項治療或檢查 35 件占多數，請宣導改進。 

2、為降低半年內跨院所重複洗牙率暨提供院所了解

病人是否於半年內曾洗牙，由本分局發函請院所將

診療處置等醫令寫入 IC 卡，並請 貴會協助輔導。 

3、對於牙周病患者已於基層診所施行洗牙處置，再

轉診至醫院做牙周病手術者，請醫師於病歷詳實紀

錄，俾供審查醫師參考。 

4、牙醫師自我看診部份，請牙總中區分會參酌辦理。 

二、全聯會牙總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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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牙總中區分會在控管上的探討及修正（詳會議資

料）。 

三、健保 IC 卡登錄及上傳資料品質實施方案依 96 年

11 月勾稽結果，錯誤率>5%尚有 122 家，較 96 年

9 月之 176 家，減 少 21 家，請繼續協助輔導期

錯誤率降至 3%以下。 

四、中央健康保險局 97 年 2月 1 日健保醫字第

0970016280號函公告，97年度其勾稽錯誤率>40%

者，即不予支付該方案所訂之支付金額，相關公

告文件將併函週知，該內容目前已置於中央健康

保險局全球資訊網﹙http：//www.nhi.gov.tw/﹚

即時公告區。 

五、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2 條規定違法案件函送

偵辦注意事項，業經中央健康保險局 96 年 12 月

20 日健保稽字第 0960036091號令修正公布，內

容詳附件，請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知悉。 

伍、討論事項 

提案 1     提案單位：牙醫總額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 

案由：有關  貴局對醫療院所訪查機制討論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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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一、本局查核同仁每年皆接受專業之法務教育訓

練，對於溝通內容亦會要求更為精進，未來如有

相關會議，分局將多做有關法規之宣導。 

二、有關訪查之流程是全局一致標準化作法，對於訪

談作業一定經受訪者本人同意並於訪談紀錄上

簽名，若受訪者對於訪談紀錄與訪談內容有異

議，亦同意其表達及陳述意見。 

三、有關貴會提出之細部訪查建議，將提供總局作為

日後修改訪查程序之參考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
提案 1     提案單位：牙醫總額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 

案由：有關抽樣審查辦法修訂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：醫院之抽審方式改為每月隨機抽 50%之家數（不

分層級），每家醫院每年至少抽 4 次，另對於經

分析有異常之醫院，牙總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得

另外外加抽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15 分。  


